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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典型刑事案例
6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典型刑事案例。本批典型案例从依法惩治民营企业内部腐败犯罪，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依法惩

治破坏市场秩序犯罪；加大追赃挽损工作力度三个方面，展示人民法院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法治环境，为民营经济发展保驾护航。我们选取部分

进行刊登。

燕某、孙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
——依法惩治民营企业工作人员受贿犯罪

【基本案情】

被告人燕某系某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某控股公司）总经理、董事，主

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被告人孙某系

某控股公司董事，负责联系金融机构。2014

年，某医药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某林（另案处

理）为与某控股公司就应收账款债权业务达

成合作，提出按照融资金额的5%向燕某、孙

某支付“业务提成”。燕某、孙某同意，并约

定由二人均分“业务提成”。在业务开展过

程中，燕某在明知应收账款发票无法核查、

应收账款回款路径与合同约定不符、财产确

权存在瑕疵的情况下，仍多次帮助审批通

过。孙某在联系金融机构、出席董事会表决

过程中，专门出面予以解释。2014年12月

至2018年4月，燕某、孙某二人共同收取“业

务提成”共计5.6亿余元。

【裁判结果】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被告人燕某、孙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

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

贿罪。燕某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轻

处罚。故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燕

某有期徒刑十四年十个月，并处没收财产

人民币1亿元；判处孙某有期徒刑十五年，

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1亿元；对燕某、孙某

犯罪所得5.6亿余元及孳息予以追缴。一

审宣判后，燕某、孙某提出上诉。重庆市第

五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是人民法院依法惩治民营企业工

作人员实施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犯罪的典

型案例。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

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人民法院

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依法惩治民营企业工

作人员受贿犯罪，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不

受侵犯。本案中，燕某、孙某作为某控股公司

董事，收受行贿人给予的巨额财物，在明知债

权融资存在明显瑕疵的情况下，为行贿人谋

取利益，给某控股公司造成巨额经济损失，具

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人民法院对二被告人

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和十四年十个月，

均并处没收财产1亿元，依法追缴犯罪所得

5.6亿余元及孳息，释放了人民法院坚决依法

惩治民营企业工作人员受贿犯罪的强烈信

号，同时也警示我们，民营企业工作人员非法

收受贿赂和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一样，都是犯

罪行为，都要被定罪量刑并追缴犯罪所得，最

后终将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案
例
一

石某玉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职务侵占案
——依法惩治互联网企业工作人员腐败犯罪

案
例
二

周某萍挪用资金案
——依法惩治民营企业工作人员挪用资金犯罪

【基本案情】

被告人周某萍系某商业连

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连锁

公司）地区团购经理。2021 年

6 月，某连锁公司与某数字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科技

公司）签订一卡通商户合作协

议，由周某萍具体负责项目开

展。2021 年 11 月，周某萍将某

连锁公司账户中的 487 万余元

转入自己账户，并以挂账形式

登记在与某科技公司的业务

往来名下，转出钱款被周某萍

用于归还个人所欠债务、日常

开支及出借给他人。2022 年 3

月底，某连锁公司与某科技公

司对账后发现账款存在大量

差额，遂报案。次日，周某萍

到公安机关主动投案。2022

年 8 月，周某萍退赔某连锁公

司13.8万元。

【裁判结果】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周某

萍作为某连锁公司的工作人

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

本单位资金 487 万余元归个人

使用，数额巨大，且超过三个

月未归还，其行为已构成挪用

资金罪。周某萍具有自首等

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综

合考虑周某萍的犯罪事实、性

质 、情 节 和 对 社 会 的 危 害 程

度，以挪用资金罪判处周某萍

有期徒刑三年；责令周某萍向

某连锁公司退赔 473 万余元。

一审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

有上诉、抗诉，一审判决已发

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本案是人民法院依法惩治

民营企业工作人员挪用资金犯

罪的典型案例。资金是民营企

业发展的血脉，资金安全是民

营企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

民营企业工作人员挪用本单位

资金归个人使用，侵害了民营

企业的资金使用收益权，也给

民营企业的经营发展带来重大

隐患，应依法予以惩治。本案

中，被告人周某萍利用职务上

的便利，挪用资金487万余元归

个人使用，数额巨大，严重侵害

了某连锁公司合法权益。人民

法院依法对周某萍判处刑罚并

责令退赔尚未归还的钱款，充

分说明民营企业资金受法律保

护，挪用民营企业资金归个人

使用构成犯罪的，将要承担刑

事责任、受到刑罚处罚。

案
例
三

张某剑强迫交易案
——依法惩治强迫交易犯罪

【基本案情】

被告人张某剑系某工程项

目工作人员，负责门岗保卫、工

地进料、施工安全等工作。2015

年至 2018 年，在入驻该项目的

商户装修期间，张某剑以不向

其购买水泥、沙土等装修材料

就不能进场装修为由相威胁，

强迫某装饰公司等多家商户从

其处购买高于市场价格的水

泥、沙石等装修材料，强迫交易

数额共计92万余元。

【裁判结果】

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人民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张某

剑以威胁手段强卖商品，情节

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强迫

交易罪。张某剑的家属代为退

缴犯罪所得，主动预缴罚金，可

以酌情从轻处罚。张某剑自愿

认罪认罚，人民法院采纳检察

机关量刑建议，以强迫交易罪

判处张某剑有期徒刑三年二个

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一审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

有上诉、抗诉，一审判决已发生

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本案是人民法院依法惩治

强迫交易犯罪的典型案例。主

体平等、交易自由、公平竞争是

市场秩序的本质特征，也是民营

企业发展的重要前提。本案中，

被告人张某剑以威胁手段强迫

多家商户购买高于市场价格的

装修材料，不但侵害了商户合法

权益，而且严重扰乱了市场秩

序。人民法院依法惩治张某剑

欺行霸市、强迫交易的犯罪行为

并判处刑罚，发挥了警示作用，

起到了震慑效果，有力维护了市

场秩序，为民营企业专心创业、

放心投资、安心经营构建了公平

公正的市场环境。

案
例
四

【基本案情】

被告人石某玉系某在线网络技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某网络公司）工作人员，负

责产品设计、客户需求挖掘、合作方案推进

等工作。2014年至2019年，石某玉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引入乙公司与某网络公司合

作开展虚拟币奖励业务，非法收受乙公司

给予的财物共计608万元。2016 年6月至

12月，石某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某网络

公司与乙公司合作开展的虚拟币业务中，

通过某网络公司多个账号将部分虚拟币变

现并转入其控制的个人银行账户，非法占

有某网络公司财物共计366万元。

【裁判结果】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石某玉作为某网络公司工作人员，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

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石某玉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

有，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职务侵占

罪。综合考虑石某玉的犯罪事实、性质、

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以非国家工作

人员受贿罪判处石某玉有期徒刑九年，以

职务侵占罪判处石某玉有期徒刑六年，决

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责令石某玉向某

网络公司退赔 366 万元，依法追缴犯罪所

得 608 万元。一审宣判后，石某玉提出上

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是依法惩治互联网企业工作人员

腐败犯罪的典型案例。互联网经济是我国

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互联网企业是新质生

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惩治互联网企

业工作人员腐败犯罪是促进互联网企业发

展、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方面。本

案中，被告人石某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

受合作方财物，为合作方谋利；同时，利用

职务上的便利，通过将虚拟币变现的方式

侵占本单位财物，侵犯了某网络公司财产

权益。人民法院对石某玉所犯非国家工作

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数罪并罚，决定执

行有期徒刑十二年，责令石某玉向某网络

公司退赔 366 万元，并依法追缴犯罪所得

608万元，充分体现人民法院依法惩治互联

网企业腐败犯罪，助推互联网企业“挖蛀

虫”“打内鬼”，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鲜明态

度。同时也郑重宣示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

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同样不可侵犯，同样受

法律保护，侵犯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犯罪

行为必将受到刑事制裁。

据据《《人民法院报人民法院报》》


